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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策：历史、特点及展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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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　要］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策经历了重视少数民族语言 文 字，强 调 民 族 语 文 课 程 建 设；重

视乡土课程，强调乡土教材建设；强调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有机整合；强调双语教材建设和教学研究四个阶段，呈现

出阶段性、有效性和发展性三个特点，促进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、社会、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。反思我国少数

民族学校课程政策的历史和内容，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策还存在对课程本质问题持续关注不足；政策制定中少数

民族师生的意愿体现不足；对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的特点关注不够三方面的问题。今后关于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策

顶层设计应充分关照教师、学生及家长的课程意愿；适当扩大地方和学校在课程建设中的自主权；以多元文化理论为

指导，建立科学、合理的中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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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策是教育部为了调整

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权力和不同需要，调控课程

运行目标和方式，在我国社会制度和教育结构的范

围内，依据少数民族的特点而制定的课程设计和运

行的行动纲领和准则。它规定着我国少数民族学校

课程的性 质，关 系 到 我 国 少 数 民 族 学 校 课 程 的 决

策，制约着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的设计、实施和

评价。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策是我国少数民族

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体现和承载着国家对少

数民族学校教育的期望和要求。
在六十多年的演进过程中，我国少数民族学校

课程政策根据国家发展的战略和少数民族发展的特

点审时度势地进行了多次调整。本文在回顾我国少

数民族学校课程政策历史演进的基础上，试图总结

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策的特点，沉淀其存在的

问题，以期为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策的发展和

改革提供参考。

一、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策的

历史演进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少数民族

教育事业的发展，根据我国教育发展的整体规划和

少数民族的特点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课程政策，主要

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。
（一）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，强调民族语文

课程建设阶段

１９４９年颁布 的 《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共 同

纲领》明确提出 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

平等”、“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

展 其 政 治、经 济、文 化、教 育 的 建 设 事 业”。在

《共同纲领》的指导下，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

策在内容上进行了两方面调整：一是废除国民党的

旧教育，把愚民的、奴才的教育从教育内容中彻底

消灭；二是把中国历史与中国现况 （包括中国各民

族的历史与各民族社会经济情况）和民族问题与民

族政策作为长期的政治课的基本内容之一。《共同

纲领》关于克服大汉族主义倾向与狭隘民族主义倾

向，培养民族间互相尊重、平等、团结、友爱、合

作的作风的规定为今后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策

的制定和发展指明了方向。为了落实 《共同纲领》
的精神，１９５１年９月 召 开 了 第 一 次 全 国 民 族 教 育

会议，会议指出：“凡现行通用文字的民族，如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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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、朝鲜、藏、维吾尔、哈萨克族等，小学和中学

各科课程必须用本民族语言教学。在新疆维吾尔族

自治区，各级学校分别用维吾尔、哈萨 克、蒙 古、

柯尔克孜、锡伯、汉等６种语言授课。”［１］ （Ｐ３６２）

本次会议还就少数民族教育的形式、特点、课程设

置与教科书编写工作作了具体规定，指出少数民族

教育 “必须采取民族形式，照顾民族特点，关注少

数民族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问题、课程教材问题，既

要照顾民族特点，又不能忽视整个国家教育的统一

性。……少 数 民 族 学 校 的 教 学 计 划 （课 程 计 划）、

教学大纲应以教育部的规定为基础，结合各民族的

具体情 况 加 以 变 通 和 补 充。”［２］ （Ｐ１２６）会 议 还 指

出，“有通用文字的民族的小学和中学各科课程必

须用本民族语言教学，强调了在少数民族学校课程

的建设中一定要照顾少数民族自身的特点”。１９５２
年８月颁布的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

纲要》进一步指出：“各民族自治区、自治机关应

采用各民族自己的语言文字，以发展各民族的文化

教育事业”。１９５３年９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

准公布的 《关 于 推 行 民 族 区 域 自 治 经 验 的 基 本 总

结》中指出：“对于那些确有成为民族特征的语言

但没有文字的各民族，应如何帮助其创造文字……

发展民族文化。”１９５４年９月颁布的 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宪法》第四条规定：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

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。”

为了进一步落实 《共同纲领》和 《民族区域自

治实施纲要》的精神，教育部在民族地区学校课程

建设中开始 强 调 民 族 历 史 和 民 族 语 文 课 程 的 重 要

性，并出台了相应规定。１９５３年２月２８日，教育

部在给中南军政委员会和湖南省教育厅请示报告的

批复 《关于兄弟民族应用何种语言教学的意见》中

指出： “少数民族学校，应使用本民族语言教学。

在各种教学中，应根据实际情况，尽量使用本民族

语言”。１９５３年，教育部在 《河北教育厅关于回族

学校课程设置问题的批复》中指出：“如本民族群

众积极要求增设回族历史，可在不影响统一课程进

度下设置 ‘回 族 常 识’”。１９５４年７月，教 育 部 在

《关于甘肃临潭初中增设藏文课程的问题给西北教

育局的批复》中指出：“民族学校必须设置民族语

文课程，将来条件发展成熟时，更须逐步过渡到各

学科 采 用 本 民 族 语 言 进 行 教 学”。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３
日，教育部给黑龙江省教育厅的复文 《关于在蒙古

族学校中开始推行用本民族语言教学的问题》中指

出：“民族学校的各科课程用本民族语言教学是民

族教育中既定方针，在群众日常交际普遍使用蒙古

语言的蒙古族地区，学校各科课程应该使用蒙古语

言教学。”在这些政策的引导下，各有关 省、自 治

区结合当地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，开设了民族历史

和民族语文课程。

（二）重视乡土课程，强调乡土教材建设阶段

１９５６年６月４日－１７日，教育部召开了第二

次民族教育工作会议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

族教育工作，提出了少数民族教育要赶上汉族水平

的战略目标，更加重视民族语言的学习和民族文化

的传承。但当务之急是解决没有民族文字课程教材

的问题。针 对 这 种 现 状，１９５７年３月，毛 泽 东 在

同七省 （市）教育厅 长、局 长 的 座 谈 中 明 确 提 出，

教材要有地方性，应当增加一些地方乡土教材。这

是新中国成立后试图改变国家课程一统天下的最早

的观点。在这 次 会 议 精 神 的 指 导 下，１９５９年９月

１５日，文化部、教 育 部、国 家 民 委 联 合 召 开 了 全

国少数民族出版工作会议。会议指出，民族地区可

以自编本民族语言教材和民族学校汉语教材及民族

补充教材。１９５８年１月，教 育 部 发 布 了 《关 于 编

写中小学、师范学校 乡 土 教 材 的 通 知》，要 求 “在

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地理、历史、文学等科教学中都

要 讲 乡 土 教 材，以 补 充 全 国 统 一 教 材 的 不 足”。

１９６３年初，教 育 部 颁 布 的 《全 日 制 中 学 各 学 科 教

育大纲》指出，在完成 大 纲 规 定 的 教 育 任 务 之 外，

各省、市、自治区等可以自编地方乡土教材以补充

教学。这一规定进一步阐明了乡土教材的地位和作

用。１９７３年７月，国 务 院 科 教 组 委 托 内 蒙 古 自 治

区召开黑龙 江、辽 宁、吉 林、宁 夏、青 海、甘 肃、

新疆、内蒙古八省区中小学教材座谈会，成立八省

区蒙文教材 协 作 组。１９７４年９月，国 务 院 科 教 组

召开少数民族语言教材工作座谈会，就少数民族教

育的课程与教材问题进行了研讨，尤其对少数民族

教材 的 编 译、出 版、印 刷 等 问 题 作 了 具 体 规 定。

１９７８年，原 国 家 教 委 提 出 进 行 农 村 教 育 改 革 的

“燎原计划”，并把编写乡土教材作为贯彻 “燎原计

划”的一 系 列 重 要 措 施 之 一。１９８０年 颁 布 的 《关

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》规定，凡有本民族语

言文字的民族，应使用本民族的语文教学，学好本

民族语文，同时兼学汉语文。少数民族学校课程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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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一设置语言课程向语言课与文化课相结合过渡。

１９８２年，根据 当 时 民 族 中 小 学 十 年 制 学 制，教 育

部制定了 《全 日 制 学 校 民 族 中 小 学 汉 语 文 教 学 大

纲》（试行草案），在少数民族的中小学试行，这是

我国针对少数民族汉语课程建设制订的第一部法定

文件。１９８６年 先 后 成 立 了 藏 文、朝 鲜 文、蒙 古 文

教材审查委员会，并先后制定了 《民族文字教材审

查工作章 程 和 评 审 办 法》，从 内 容、形 式、文 字、

插图等 方 面 提 出 了 提 高 教 材 质 量 的 具 体 要 求。［３］

（ＰＰ．２５０－２５４）根据 《全 国 中 小 学 教 材 审 定 委 员

会工作章程》的规定，分别成立了全国蒙古文、朝

鲜文、藏文教材审查委员会，由国家教委民族教育

司和有关省区教委共同领导，负责审定协作编写的

朝鲜文、蒙古文、藏文中小学教材。各省、区教委

也成立了 民 族 文 字 教 材 审 查 委 员 会，负 责 审 定 本

省、区使用的中小学民族文字教材。如四川成立了

中小学彝文教材审查委员会，新疆成立了中小学民

族文字 教 材 审 查 委 员 会。１９８７年，国 家 教 委 对

《全日制学校民族中小学汉语文教学大纲》（试行草

案）进行了修订并正式颁布了 《全日制民族中小学

汉语文教学大纲》。１９８７年原国家教委召开了全国

乡土教材会 议，１９９０年 召 开 了 全 国 乡 土 教 材 建 设

经验交流会。这两次会议总结了我国乡土课程建设

的经验，并提出了乡土课程教材建设的新要求。在

国家强调乡土课程，重视民族语文教材建设精神的

指导下，各少数民族地区也开始编写乡土教材，如

青海省１９５０年编译民族小学部分藏文 教 材，１９５６
年省文教厅成立了民族教材编译室，广西、云南、

贵州等省、自治区也都相继成立了民族出版社承担

各民族中小学民族文字教材的编写和出版任务。

在国家一系列民族教育政策的指导下，民族地

区乡土课程建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，整个民族

教育事业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这一时期民族教育

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全国教育事业的平均增长速

度。

（三）强调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有机整合阶段

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５日，国家教委与国家民委联合

召开了全国第四次民族教育工作会议。会议指出：

“我国民族教育在学校设置、办学形式、教学用语、

教材建设等方面，反映和适应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

区的实际，展示了独有的特色和巨大的活力”。“认

真抓好民族文字教材编译出版和审定工作”。为贯

彻全国第四次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精神，１９９２年１０
月２０日，国家教委、国家民委又颁发了 《关于加

强民族教育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》。《意见》指出，

“民族教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；发展民族

教育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，充分考虑民族特点和地

区特点。”１９９３年，国家教委制定和颁发了 《全国

民族教育发 展 与 改 革 指 导 纲 要 （试 行）》，明 确 了

９０年代我 国 民 族 教 育 事 业 发 展 的 目 标、方 针、任

务和政策。指 出 要 正 确 贯 彻 党 的 民 族 语 言 文 字 政

策，在教学中，因地制宜地搞好双语教学。

１９９９年，教育 部 颁 布 的 九 年 制 义 务 教 育 课 程

计划，把课程分为国家安排课程和地方安排课程两

个层次。国家安排课程是指由国家统一安排的必修

课，规定了课程的门数、课时、教学内容和教学要

求。地方安排课程是为了适应各地文化、经济及学

生发展的不同需要，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根据

本地情况自行安排的课程。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国

家在课程计划中的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、国家要

求与地方多 样 性 相 结 合 的 原 则。１９９９年６月，国

务院颁布的 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

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》明确指出，“调整和改革

课程体系、结构、内容，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

系，试行国家 课 程、地 方 课 程 和 学 校 课 程。”地 方

课程作为一种重要的课程形式被正式提了出来。地

方课程在我 国 基 础 教 育 宏 观 课 程 结 构 中 地 位 的 确

立，为少数民族文化进入学校课程提供了合法的渠

道。

２００１年，国 务 院 颁 布 的 《关 于 基 础 教 育 改 革

和发展的决定》进一步指出，“在保证实施国家课

程的基础上，鼓励地方开发适应地区的地方课程，

学校 可 开 发 或 选 用 适 合 本 校 特 点 的 课 程。”２００１
年，教育部颁 布 了 《基 础 教 育 课 程 改 革 纲 要 （试

行）》。同时，教育部还制定了 《义务教育阶段的课

程计划》、《各科课程标准》和 《地方对基础教育课

程 管 理 与 开 发 指 南 （征 求 意 见 稿）》等 课 程 文

件。［４］ （Ｐ８９）这一阶段 我 国 民 族 教 育 政 策 对 少 数

民族学校课 程 的 要 求 是 既 要 重 视 国 家 课 程 的 统 一

性，也要实现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的多元化。

（四）强调双语教材建设和教学研究阶段

２００２年７月７日，国 务 院 颁 布 了 《关 于 深 化

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》，在关于少数民族

课程与教学的问题上，《决定》明确指出，“要正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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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使用少数民族语授课和汉语教学的关系，部署

民族中小学 ‘双语’教学工作。在民族中小学逐步

形成少数民族语和汉语教学的课程体系。要把 ‘双

语’教学教材建设列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，予以重

点保障”。按照新的 《全日制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学

大纲》，编写少数民族 学 生 适 用 的 汉 语 教 材。要 积

极创造条件，在使用民族语授课的民族中小学逐步

从小学一年级开设汉语课程。国家对 “双语”教学

的研究、教材开发和出版给予重点扶持。尊重和保

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文接受教育的权利，加强

民族文字教材建设；编译具有当地特色的民族文字

教材，不断提高教材的编译质量。要把民族文字教

材建设所需经费列入教育经费预算，资助民族文字

教材的编译、审定和出版，确保民族文字教材的足

额供应。为贯彻落实 《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

展民族教育的决定》精神，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６日至２７
日，教育部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，

会议总结了双语教学与民族文字教材方面取得的成

就，强调要 “根据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，在民族自

治地方的民族中小学实行民族语文授课和汉语教学

的 ‘双语’教学体制。”２００５年５月，党中央、国

务院召开了中央民族工作会议，印发的 《中共中央

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，加快少数民族和

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》指出：“因地制宜

搞好 ‘双语’教学及科研开发，积极推广全国通用

的普通话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 ‘双语’教

学及科研工作的 指 导，促 进 ‘双 语’教 学 的 发 展。

要大力宣传、广泛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，建立健

全省级少数民族 汉 语 水 平 考 试 （ＭＨＫ）机 构，配

合搞 好 少 数 民 族 汉 语 水 平 考 试 的 各 项 工 作。”［５］

２００５年，教 育 部 《关 于 贯 彻 落 实 〈国 务 院 实 施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》若干规定〉的

通知》的第四条也规定： “因地 制 宜 搞 好 ‘双 语’

教学……国家鼓励民族自治地方逐步推行少数民族

语文和汉语文授课的”双语 “教学”。２０１０年出台

的 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（２０１０－

２０２０年）》进一步 指 出： “要 大 力 推 进 双 语 教 学。

全面开设 汉 语 文 课 程，全 面 推 广 国 家 通 用 语 言 文

字。”在一系列政策的引导下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

双语教学无论规模还是质量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

步。

二、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策的特点

（一）阶段性

从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策的历史演进中我

们可以看出，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策发展具有

明显的阶 段 性 特 征，经 历 了 重 视 少 数 民 族 语 言 文

字，强调民族语文课程建设；重视乡土课程，强调

乡土教材 建 设；强 调 国 家 课 程 与 地 方 课 程 有 机 整

合；强调双语教材建设和教学研究四个阶段。每个

阶段都有突出强调的主题和重点关注的问题。这种

重点突出，集中用力的课程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我国

少数民族课程教材以及相关机构的诞生和发展，也

有效地促进了民族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，在很大程

度上提升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的文化素质。

（二）有效性

有效性是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策的一个非

常突出 的 特 征。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，在 重 视 民 族 语

言、加强民族语文课程建设政策的引导下，各少数

民族地区开始在学校教育中重视民族语言的使用，

减少了少数民族学生因语言困难而不上学和辍学现

象。民族语文课程教材的建设满足了少数民族学习

民族文化的愿望，为提升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的

科学文化水平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在国家一系

列重视乡土课程教材编写政策的指引下，八省区蒙

文协作、五省区藏文协作、三省区哈文协作、东北

三省朝文协作组织成立并开始工作。随后八省区协

编的蒙文教材、五省区协编的藏文教材、三省区协

编的哈文 教 材、东 北 三 省 协 编 的 朝 文 教 材 进 入 课

堂，民族文字教材的出版工作也得到了加强。山东

省、安徽省、云南省、浙江省等很多省份都编写了

乡土教材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０年的

三年 时 间 里，全 国 各 地 编 写 的 乡 土 教 材 数 量 达

２０００种以上，有效地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传承。

（三）发展性

从宏观方面来看，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策

始终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和教育方针，但就少数民族

学校课程 政 策 的 具 体 内 容 而 言，它 又 是 不 断 发 展

的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在 《共同纲领》和 《民族区

域自治实施纲要》精神的指导下，少数民族学校课

程政策开始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，经过几年的发

展，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基本得到落实并

取得了一定成效。同时也发现仅仅呼吁重视少数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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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语言文字 而 没 有 具 体 的 承 载 少 数 民 族 语 言 的 载

体，不能很好地实现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目

的，于是开始重视民族语文的教材建设，建立教材

审查制度，制定了 《全日制民族中小学汉语文教学

大纲》。随着少数民族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等各项事

业的不断发展和少数民族对自身文化学习需求的不

断提高，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策的研究者和政策的

制定者也充分认识到仅仅重视以民族语言为主的语

文课程建设远远不能满足少数民族学习少数民族文

化的愿望，而且脱离民族文化单单去学习民族语言

也不符合语言学习的科学规律，于是将少数民族语

言和文化都纳入民族文化课程的内容之中，出台了

《藏语文课程标准 （实验稿）》、 《蒙 古 语 文 课 程 标

准》等相关学科课程标准。从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

字，到重视 承 载 少 数 民 族 语 言 的 民 族 语 文 课 程 建

设，再到重视以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为内容的少数

民族学校课程建设，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在国家

民族政策 和 教 育 政 策 的 指 导 下 与 时 俱 进，不 断 发

展，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少数民族学生的

发展。

三、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策的

未来展望

（一）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策存在的问题

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策发展的历程和所呈

现出的特点都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教育

的关心和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视。新中国成立

以来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

策根据少数民族教育的实际进行了几次调整，促进

了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，也为新的、更加符合

变化了的少数民族教育实践的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

策的制定和出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。然而，考察我

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策我们也发现，我国少数民

族学校课程政策还存在许多问题，具体包括以下几

个方面。

１．政策对课程的本质问题持续关注不够

如上所述，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策经历了

四个阶段，虽 然 每 个 阶 段 除 了 重 点 强 调 的 内 容 以

外，也对其它课程问题给予了关注，但对课程与文

化，课程与学生的发展乃至课程与民族教育的关系

等涉及课程本质的问题缺乏持续而深入的关注。虽

然在 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指导下召

开的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明确指出，少数民族

教育 “必须采取民族形式，照顾民族特点，才能很

好的和各民族实际情况结合起来”，同时指出：“少

数民族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问题、课程教材问题，既

要照顾民族特点，又不能忽视整个国家教育的统一

性。”但在随后的政策中又将中心转移到教材编写、

教材编译协作机构和专业出版机构的成立、双语教

学等问题上。这种对影响课程功能发挥的本质问题

的关注不够，也是造成民族地区的教育质量长期得

不到提高的原因之一。

２．政策制定中少数民族师生的意愿体现不足

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策的制定对少数民族

师生的意愿关注不够，也是导致课程政策执行力不

强、政策效果不显著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少数民族学

校课程政策 是 在 国 家 民 族 政 策 和 教 育 政 策 的 指 导

下，为调适课程设计和实施而制定的，体现了国家

对少数民族教育及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一个基本要

求。然而，政策制定不仅要体现上位理念或政策的

精神，还要 体 现 政 策 的 执 行 者 和 享 用 者 的 合 理 意

愿。关注政策的执行者和享用者的合理意愿是政策

有效实施的前提。研究发现，少数民族教师和学生

对少数民族学校课程的目标、内容等方面的问题存

在许多异议，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的课

程模式照搬国家统一课程标准，缺乏针对性，少数

民族学校的课程内容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产

生活方式体 现 不 够［６］，这 也 是 影 响 少 数 民 族 学 生

学习成绩不良，厌学、缀学的原因之一。

３．政策对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的特点关注不够

每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都形成了特殊

的社会 环 境、语 言 环 境、生 活 习 俗、社 会 生 产 关

系、民族文化、价值观念及宗教信仰等，这些因素

所产生的特殊的文化心理结构使少数民族学生的学

习习惯、学习方式以及心理结构都与汉族的学生有

一定差异。这些差异使得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具有

复杂性、多样性、地域性等特征。我国在制定少数

民族学校课程政策的过程中虽然也关注了少数民族

的特征，如出台了 《蒙古语文课程标准》、《藏语文

课程标准 （实验稿）》等有少数民族特色的课程标

准，但除了语言类课程以外，其它课程基本是按照

全国统一的标准执行的。这种忽视少数民族学生学

习特点的课程政策必然影响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成

就，进而影响整个少数民族教育的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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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策未来展望

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在继续关注少数民族教

育发展的优惠政策的同时，重心已开始向关注特殊

政策转变。［７］ （Ｐ１３９）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策

的发展也应该是在国家民族政策和教育政策的指导

下，立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实际，以促进少数民族

学生的发展和保护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为目标，充分

发挥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功能，加强少数民族课

程与学生生活的联系，建立科学的少数民族学校课

程政策体系。

１．政策制定要充分关照教师、学生及 家 长 的

课程意愿

一项好的课程政策制定必须给课程的享有者及

其利益相关者一定的课程表达权利，尽可能地反映

他们的课程意愿，这样的课程才有可能顺利实施，

乃至达到理想的课程目标。从上述关于我国少数民

族学校课程政策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，我国少数

民族学校课程政策存在着对少数民族师生及家长的

意愿关照不够的问题，是一种安排的课程，课程实

施效果不够理想。因此，未来关于我国少数民族学

校课程政策的制定中一定要充分关照少数民族师生

及家长的 课 程 意 愿。新 一 轮 基 础 教 育 课 程 改 革 以

前，在中央集权的课程政策的影响下，我国的教师

和学生在决定应当教什么和学什么的课程权力方面

是被忽略的。决定教什么和学什么的权力集中在专

家和教育行政机构，然而，拥有课程决定权的权威

机构或人员，即使没有官僚主义，也不可能完全掌

握各个少数民族基层学校的具体需求和资源条件，

就是能够完全掌握这些情况，也只能忍痛割爱地排

除差异性和多样性，去追求 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的

统一性。这些问题在汉族地区正在逐渐得到解决，

但在少数民族地 区 仍 然 突 出。 “课 程 蕴 含 着 理 解，

充溢着视域交融，包含着经验分享，是一种实践活

动”。［８］因此，我 们 认 为 在 未 来 关 于 我 国 少 数 民 族

学校课程政策的制定中一定要在教师与课程权威之

间保持应有的联系，正视并采取措施提高教师的课

程专业自主能力，同时，也必须给予学生群体一定

的课程权力的表达空间。

２．适当扩大地方和学校在课程建设中的自主

权

适当扩大我国少数民族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课

程建设的自主权，是由我国具体的国情和少数民族

的实际决定的。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有着各自独特的

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。有的少数民族世代

居住在草原牧场，从事着畜牧业生产；有的少数民

族世代居住在江河湖海，风里浪里捕鱼为生。有的

少数民族地区全民信仰伊斯兰教，学生从小生活在

宗教气氛浓烈的家庭与社会之中；有的少数民族地

区又是全民信仰佛教，学生从小耳闻目睹的全是宗

教故事与佛事活动。国家课程不可能全面反映我国

少数民族居住的复杂的人文自然环境，面对这种自

然和社会的实际情况，少数民族教育行政部门要充

分发挥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功能，增强承载和反

映民族文化的能力，不仅要反映民族地区的自然地

理风情，更要反映人文社会特点，将课程内容与民

族地区学生的生活和经验联系起来，使地方课程和

校本课程的内容结合学生身边的人和事，容易被学

生理解和接受，适应学生文化和思维的现实基础，

能够满足 学 生 的 兴 趣 和 需 要，培 养 学 生 的 创 新 精

神。

３．以多元文化理论为指导，建 立 科 学、合 理

的中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体系

任何一项课程政策，都是某种理性的教育价值

追求和价值选择的结果。好的课程政策，从理论上

说，是符合课程实际并能推动课程实践向着课程的

价值理想发展从而实现好的课程结果的政策。［９］而

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最大特征就是多元化，如果

我们不正视这一现实，而是采取回避的办法，不是

明智的选择，也不是科学的方法。明智而科学的选

择是调整我国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政策，在关注共同

知识的基础上，重视区域知识和不同族群、不同文

化、不同阶层的独有知识，实现多元文化共存，在

教材多元化的同时继续在国家课程之外大力开发高

质量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。［１０］过去我国实行的是

国家统 一 的 课 程 计 划，在 国 家 课 程 计 划、教 学 大

纲、教材 中 虽 然 就 有 对 少 数 民 族 文 化、历 史、地

理、文学、习俗、艺术等方面的反映，但毕竟是十

分有限的，很难实现培养适合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

展的人才和传承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历史使命。

党的十八大 报 告 指 出 要 建 设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传 承 体

系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

化事业。就少数民族学校课程方面而言，仅仅在国

家课程中小修小补地增加少数民族文化不可能从根

本上实现十 八 大 报 告 提 出 的 弘 扬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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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，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目标。要实现这

个宏伟目标，必须以多元文化理论为指导，建立科

学、合理的，包括义务教育阶段、高中教 育 阶 段、

大学阶段和研究生阶段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学校课

程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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